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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师徒一路西去，来到了西
牛贺州小西山。小西山上有一个妖怪
叫作黄眉大王，乃是东来佛祖笑和尚
弥勒佛司磐的黄眉童子，趁着弥勒佛
赴元始天尊之约，偷了弥勒佛的宝
贝，下界为妖，假扮佛祖，在小西山上
伪设了一座寺庙，号称小雷音寺，欲
诱杀唐僧师徒，抢了通关文牒、锦襕
袈裟和紫金钵盂，自个儿去见如来取
经，果正中华。黄眉大王有一个宝贝，
是弥勒佛的一只号称“人种袋”的后
天袋子，一俟迎风展开，无论是凡人
神仙，尽数装入袋子。孙悟空先后请
来诸多神将皆被黄眉大王收入袋中。
正待无计可施之时，东来佛祖驾临，
和悟空合力收复了妖怪，救出唐僧师
徒及诸位神将。

黄眉大王诳称佛祖，陷害唐僧
师徒，对抗天兵天将，实在是有大
过错，最终被降伏，从结果上来说
大快人心，因为邪不能压正，魔不
能欺佛，正义最终得以实现。不过，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孙悟空和弥勒
佛降伏黄眉大王的过程，就会发

现，其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
方。弥勒佛和孙悟空商量的计策
是，让孙悟空将黄眉大王诱至一片
瓜田，由孙悟空变化成一个大西
瓜，待黄眉大王口渴吃瓜无防备之
际，钻入其肚腹之中，并趁着其肚
疼难忍，夺了人种袋。

降伏黄眉大王的手段正当吗？
法谚云，主张权利之手必须洁净。
手段的不正当会损害结果的正当
性，所以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
用正义的方式实现。孙悟空降伏黄
眉大王的手段是钻进其肚子里，牵
肠拽肚，使之丧失反抗能力，这种
手段本质上是一种胁迫，是一种不
正当的方式。胁迫是强者规则，它
将使他人的意志处于不自由状态，
而意志的不自由会使一方屈服于
另一方。但人无完人，强者未必始
终是正确的，就如孙悟空一样，他
是西游记里正义的代表，可是他在
东海龙宫也干过强抢披挂的勾当，
在五庄观也犯过偷吃人参果打砸
人参树的错误。如果孙悟空的意志

可以控制其他人的意志，那么孙悟
空的错误也会成为正义，长此以
往，正义就模糊了模样。

所以，法律对胁迫是持否定评
价的。举例而言，刑讯逼供本质上
是以暴力胁迫的一种手段，通过这
种手段，有时候固然更容易得到事
实的真相，尤其是在生产力比较落
后的古代，刑讯逼供是一种合法的
暴力手段。但是，刑讯逼供更容易
带来的却不是正义，而是冤假错
案。所以，现代各国均禁止刑讯逼
供，通过刑讯方式获得的供词，即
使是真实的，也可能通过启动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哪怕刑讯
所得的供词可能是定案的唯一依
据。民法上也有对胁迫的限制，即
受胁迫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
种可撤销的行为，哪怕这种胁迫是
出于正义的目的。

富有正义感的人是不愿意使
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的。在西游记
的故事里，每个妖怪都要喝酒吃
饭，对孙悟空来说，变个蟭蟟虫儿

混在妖怪的酒饭之中钻进妖怪的
肚子里，应该不是难事。不过，孙悟
空并不愿意使用这个招数。在经过
狮驼岭时，孙悟空进入大魔头青狮
怪的肚腹之中时曾说过这样一句
可以佐证其对该手段之不屑的话：

“我若如今扯断他肠，揌破他肝，弄
杀这怪，有何难哉？但真是坏了我
的名头……”

降伏黄眉大王的方式合理吗？
权利的行使，必须以合理的方式，
在合理的范围内，超过合理的范围
行使所谓的“权利”就构成了权利
滥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教
授曾举相邻邻居建房的案例说明
权利滥用之情形：设甲乙二人相
邻，甲建造房屋稍有逾越地界，倘
若乙知道后及时制止，并要求甲退
回地界之内则是正当行使权利；但
倘若乙明知甲逾越地界而不提异
议，待甲房屋建成后再要求甲拆除
逾越地界部分的房屋，则构成权利
滥用。盖乙之权利为稍被占用的土
地，其实现则需甲将新造之房屋拆

除，权利人权利实现所获利益很
少，而侵权人所付出代价甚巨，此
时只能判令甲出资购买其逾越之
地，而不能令甲拆除其所造房屋。

黄眉大王是弥勒佛座下童子，
弥勒佛要降伏之应该是手到擒来
之事，但弥勒佛与孙悟空却大费周
章，将黄眉大王诱至瓜田，钻进黄
眉大王的肚子里大肆折腾后才将
之拿下，这样行使权利超过了合理
的界限。按照弥勒佛的说法，黄眉
大王下界为妖，一则是因弥勒佛家
法不谨，走失人口，二则唐僧师徒
魔障未完，该有此难。唐僧师徒该
当经过此难，此时也已经经过，再
折腾黄眉大王没什么意义；弥勒佛
家法不谨，黄眉大王即使有过，也
是擒住之后家法伺候的问题。无论
如何，对于可以手到擒来解决的问
题，却用猫抓老鼠的戏弄方式，超
过了合理的界限。

或有人说，黄眉大王的人种袋
着实厉害，弥勒佛也不是他的对
手，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
小说中交代，弥勒佛在孙悟空的手
上写了个“禁”字，悟空手一伸展，
黄眉大王就拿不出那个搭袋了。因
此，对弥勒佛和孙悟空商量的这个
计策，可能是弥勒佛对其座下童子
私逃下界心怀愧疚，为了照顾孙悟
空的情绪让他施展一番身手以消
解其心头怨恨，除此之外，似乎找
不到什么合理的解释。

因此，小雷音寺的故事虽然是
西游记中又一个正义得以实现的
故事，但小雷音寺的正义是不完美
的正义。

钻肚擒黄眉：正义有点模糊了模样
——趣说西游之八

睢晓鹏

法谚云，主张权利之手必须洁净。手段的不正当会损害结果的正当性，所以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用正义的
方式实现。孙悟空降伏黄眉大王的手段是钻进其肚子里，牵肠拽肚，使之丧失反抗能力，这种手段本质上是一种胁
迫，是一种不正当的方式。

“无数细小的牙齿错综复杂，
全身黑色的表皮如同胶原纤维束
交错的产物，由心脏中生体原子炉
产生的能量令身体各部分的皮下
部发出红光……”这是一段对著名

“怪兽”哥斯拉的描述。“怪兽电影”
是电影中的奇葩，其天马行空的想
象力让观者着迷。疫情之下，电影
市场尤为低迷，但听闻好莱坞终于
拿 出 了 一 部“ 诚 意 之 作 ”《明 日 之
战》，于是首映日跑到影院观看，但
看后却很是失望。

《明日之战》讲述了一个祖孙
三代打怪兽的故事。电影时空设定
在 2050 年，地球上出现了一种“白
刺怪”的怪兽，它们大量繁殖，以人
肉为食，原本占据地球的人类消亡
到了不足 50 万，未来人类通过还不
成熟的时空穿梭机来到现在，征募
大量平民瞬间转移到未来打怪兽。
由于音效原因，整部影片还是扣人
心弦，让人血脉偾张的。

影 片 高 开 低 走 ，就 连 近 年 来
参演《侏罗纪世界》《银河护卫队》
等 电 影 走 红 的 一 线 男 星 克 里 斯·
帕 拉 特 ，也 拯 救 不 了 这 部 东 拼 西
凑的“怪兽”电影。自从 90 年前，好
莱 坞 玩 起 了《金 刚》后 ，便 在“ 怪
兽”电影上一发不可收拾，《异形》

《大白鲨》《侏罗纪公园》等等都有
不 错 口 碑 ，让 诸 多 重 口 味 影 迷 直
呼 过 瘾 。观 众 在 好 莱 坞 炫 目 的 电
脑 特 技 、如 琼 浆 般 挥 洒 的 想 象 力
以 及 奇 形 怪 兽 面 前 毫 无 招 架 之
力，纷纷掏出荷包走入影院，享受
视觉冲击带来的快感。

“ 怪 兽 ”电 影 中 ，一 般 都 有 体
型巨大或怪异的生物形象作为异
化 的 非 人 实 体 ，这 可 以 说 是 科 幻
片、灾难片、恐怖片一个经久不衰
的母题。围绕这个母题，人们发散
出 对 文 化 、外 太 空 、环 境 污 染 、战
争 、死 亡 等 等 的 思 考 。1933 年《金
刚》中 的 巨 型 大 猩 猩 形 象 一 直 被
认 为 影 射 美 国 社 会 的 黑 人 种 群 ，
最 终 金 刚 死 在 帝 国 大 厦 的 顶 端 ，
而 非 地 面 上 ，充 满 了 文 化 批 判 的
隐喻。让人印象深刻的《异形》，将
外 太 空 异 兽 搬 到 地 球 上 ，当 异 形
破卵而出时，那狰狞的面目、长长
的 触 角 ，以 及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对 活
体 的 扑 杀 之 势 ，着 实 让 人 心 惊 胆
战 。《异 形》《异 形 大 战 铁 血 战 士》
等 系 列 电 影 催 生 了 性 与 暴 力 、女
性主义、冷战等广泛的议题。当然

不止好莱坞，日本的《哥斯拉》、韩国的《汉江怪物》开始
对核战、环境污染进行反思……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怪兽”电影依然局限于英雄救
世的俗套情节，或窠臼于“奥特曼打怪兽”的打斗画面，顶多
将怪兽的毛发换成无毛，两只眼换成三眼或四眼，多出几只
长长的触角，算是完成怪兽形象创作了，真是难为导演了。
这些大同小异的“异形”式怪兽，已然满足不了影迷需求。

《明日之战》的“白刺怪”，外形上平淡无奇，多出几只长触
角，跑起来像狗，游起来像鱼，跳起来像猴……导演极尽所
能想塑造出它的恐怖，遗憾的是，除了丑外，毫无可怖感。

“怪兽”创作真是穷途末路了么？这只看起来像得了
白化病的“怪兽”，男主说它脚上竟沾着中国几千年前爆
发的火山灰。这让我不得不联想到那本“上古神书”《山海
经》：“有鱼焉，其状如鲤，而六足鸟尾，名曰鮯鮯之鱼，其
鸣自訆。”鮯鮯之鱼，形如鲤鱼，却有六只脚和鸟一样的翅
膀。《山海经》还有对“天狗”的描写：“浊浴之水出焉，而南
流于番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曰天狗，其状如狸而白
首，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史记·天官》载：“天狗状如
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炎火，望之如火光，
炎炎冲天。”

九个脑袋的蛇、三只脚的鸟、长翅膀的鱼……古老东方
世界的神兽越来越受到全球关注，尤其是 2021 年，在四川
广汉市重现天日的三星堆遗址，让我愈发觉得史前文明有
可能存在，《山海经》中记录的那些奇珍异兽也非凭空想象、
空穴来风。随着三星堆大量青铜器、象牙，以及神树、黄金面
具的面世，正在印证《山海经》中的记载。如果我们能将《山
海经》中记载的“怪兽”好好研究、挖掘、赋予形象，一定能拍
出我们特有的“怪兽”电影。

“怪兽”电影其实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人类对自然、社会、
宇宙乃至未知世界的恐惧与想象。除了让人刺激的视觉特
效外，《明日之战》可能更在于反思现今人类破坏生态、过度
开采、滥用资源的种种行径，最终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埋
藏于冰川之下的怪兽因何破土而出屠宰人类？影片中男主
说到冰川融化，外星生物在地球得以孵化，暂且不谈这是否
危言耸听，但全球温室效应的确让北极冰川融化，甚至激活
了冻土层中的远古微生物。疫情、冰雹、大暴雨……这些灾
害越来越频发，大自然正以它的方式在完成自我净化，不得
不让世人警醒。

一眼千年，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青铜直立人、丝蛋
白等等，这些精湛的手工艺让世界震惊，已然高度发展的史
前文明有朝一日也被埋藏于黄土 5000 年，是什么原因让文
明覆灭？古书中记载大洪水可能导致史前文明断层，这场大
洪水是世界性的灾难，西方《圣经》、古巴比伦神话以及玛雅
文化中都有大洪水的影子。真相不得而知，但人类对大自然
的戕害如果持续下去，结局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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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时任司法总长许世
英提出了法官的必备素养：“法官
者，必学识、经验、道德三者具备，
才能保持法律尊严，增长人民幸
福。”然而，专业素养易于识别，“经
验”却难以判断。

日本著名刑辩律师、前法官秋
山贤三在《法官因何错判》中尖锐
指出，日本法官在专业化、精英化
的同时，相对欠缺“经验”：一个“优
秀法官”的资质仅靠“纸上优秀”是
远远不够的，优秀法官所需要的

“社会性、洞察力以及关爱弱者等
资质”是无法“考”出来的。

1.
那么，什么是“经验”，有何作

用？首先，“经验”意味着对普通人
生活和情感的感同身受，通过常情
常理之间的逻辑联系查明案情。我
国古代司法官对人情世情的运用
就十分娴熟，如郡太守薛宣智断黄
绢案：西汉时，一个人带了一匹黄
绢去集市售卖，途中忽然下雨又无
避雨之处，他只好把绢展开来遮
雨。这时来了一人，被雨淋得全身
湿透了，冷得发抖请求到绢下避
雨，卖绢者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一
会儿雨止天晴后，卖绢者正欲背绢
赶路，却被后到之人一把拉住，说
绢是他的，双方争执不下告到官
府。郡太守薛宣问两人黄绢上有无
记号，两人都回答“无”。薛宣心生
一计，下令将丝绢一分为二，判决

“各人一半，免得再争。”争执双方
离开后，薛宣派人悄悄尾随探听反
应，其中一人大骂郡太守是糊涂
官，另一人则喜洋洋地来到集市叫
卖半匹绢，开价还特别便宜。薛宣
随即将两人召回，赖绢者知道事情
已经败露，只得供述了事实，交出
了黄绢。证据一般是对“过去”事实
的证明，而薛宣却反其道而行之，
根据“卖绢者”吃亏、“赖绢者”占便
宜后应有的不同反应，获得扎实的
事后证据，谁是卖绢者谁是赖绢者
水落石出。

古代诉讼程序比较薄弱，古人
断案喜欢“摆弄小聪明”，这使官府
判案时常独断，但又妙趣横生。古
代的司法官相信，在没有证据的情
况下，仍能凭借猜测、反证、推理等
手段直入疑案的实质，因为，为官
者在智慧上定能战胜盗贼之辈。

“经验”还意味着一种敏锐度，
是在丰富人生阅历和社会阅历的
基础上，洞察案件细节中的不合逻
辑之处，从而避免错案。鸦片战争
将领之一、抗英禁烟英雄邓廷桢审
理的“砒霜谋杀案”即是。被告人郑
魁被认为在馒头里下砒霜毒杀他
人，除了被告人郑魁坚称自己被冤
枉外，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有，验
尸报告证明死者疑似吃了毒馒头
毒发身亡外，三个证人证言都指向
郑魁：一个是药店老板，证明郑魁
到药店买了砒霜，声称用来灭鼠；
一个是馒头店老板，证明案发现场
的馒头是他家的，且郑魁当天到店
里买过几个馒头；第三个证人是郑
魁邻居，声称亲眼看到郑魁往馒头

里撒药粉。此外，还查明案发前郑
魁和死者曾发生激烈冲突。该案可
谓有起因，有物证、人证相互印证
的“铁案”，但丰富的社会阅历让邓
廷桢感觉不踏实：到药店购买砒霜
者一般寥寥无几，药店老板记得被
告人的容貌特征不足为奇，但馒头
利润微薄，一家馒头店每天至少卖
出上百个馒头才有一点盈利，为什
么馒头店老板如此确定郑魁当天
买了馒头？他亲自复核馒头店老板
的证言，证人最终承认除了经常来
买馒头的熟客外，他不记得普通顾
客的相貌特征，因为害怕得罪吃皇
粮的捕快，才按照官差指使，作证
说郑魁买了馒头。邓廷桢又去核查
郑魁邻居的证言，发现他的证言也
出于官差授意，三个证人中只有药
店老板的证言才是真实的。证人证
言被证伪后，邓廷桢组织对死者尸
体进行详细检查，最终查明死者的
真正死因——被疯狗咬死，为郑魁
洗清了冤屈。

2.
在《法官因何错判》中，秋山贤

三指出，法官“在了解人与社会方
面存在的不足”可能引发错案。如
德岛收音机商被害案中，德岛市经
营收音机业务的商人凌晨被人用
匕首杀死在家中，与被害人同居的
富士茂子被警方认定为犯罪嫌疑
人，但茂子一直坚称无罪。经过长
达 32 年的申诉，1985 年 7 月，已经
离世的富士茂子终获无罪判决。原
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富士茂子与被

害人搏斗，致使被害人腹部、胸部
等身体要害部位共十一处受伤而
死亡。然而，茂子身高不足一米五，
身形苗条，而被害人曾是海军，体
格强壮，法官若是具备一定的经
验，应当发现本案的不合常理之
处：双方体格如此悬殊，在这种生
命攸关的搏斗中，为何身体健壮的
被害人竟然遭受十一处刀伤，反而
柔弱的被告人仅左腹部擦伤？冤假
错案往往就隐藏在不起眼的细节
中，“经验”有助于法官保持对证人
证言、被告人供述的洞察和敏感，
揪出细节中的“魔鬼”。

日本法学教授新藤宗幸在其
所著的《司法官僚》一书中，从内部
视角观察与揭示日本司法行政体
系的运行逻辑和司法官僚在整个
司法制度中的角色。在日本司法体
系中，下级审判机构的判决已经相
当固化，从中见不到法官的独立
性，反倒是在法院内部形成了一个
尾大不掉的官僚集团。法官被“隔
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因此无法亲
身了解市民的生活感受；法官在履
行职责时受到“控制”，从而导致陈
词滥调化的判决。

“经验”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推
断力，是“依良心或确信的真相裁
判”。毕竟案件发生在“过去”，审判
难以做到同步录像那样，完整“再
现”过去的事实，只能通过一系列

证据“重述”事实，在证据缺失的时
候，法官的经验有利于推断案件真
相。如民国时期四川高等法院审理
的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认
定，被告人午后到被害人宋全盛店
里购买排骨，因抱怨排骨太贵两人
发生争执，被告人将排骨扔到桌
上，边骂边离开店铺，并叫被害人
宋全盛出来。宋全盛不甘示弱冲出
门，被告人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刺中被害人右臀及左膝弯处，致被
害人失血过多死亡。被告人上诉提
出，匕首并非其随身携带，而是被
害人宋全盛拿着匕首追杀他，他夺
刀过程中不小心戳伤对方的，应属
于正当防卫。当时指纹鉴定等鉴定
技术尚未在刑事诉讼中普及，在证
据缺失情况下，法官根据经验对案
件事实作出推断：如果匕首是被害
人宋全盛的，则宋全盛持刀追出
时，被告人应当迎面夺刀，至少造
成手臂等处有伤，但被告人手臂等
处毫无伤痕；且迎面夺刀后按常理
应当伤及被害人宋全盛的正面，而
不是伤在后臀及膝弯之处。因此，
上诉人主张的正当防卫不成立，依
法维持原判。

3.
现代法官也常常凭借丰富的

经验把握案情，在此基础上化解社
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在《法官日
记》一书中，一位基层法官展示了
对案件事实的精准推断。有妇之夫
崔某和比其小 18 岁的妇女王某是
婚外情关系，崔某诉王某欠款 8 万
元，有借条为证；王某辩称借条是
被胁迫写的，有派出所的报警记录
和笔录为证。经调取公安卷宗，崔
某自称两人婚外情期间，曾多次借
款给王某合计八九万元，后向王某
索要，王某拒不归还。崔某无奈想
了个主意，让他的朋友在他和王某
约会时，将其本人和王某挟持到车
上，以催款人名义向崔某本人索要
借款，崔某声称借的钱都花到王某
身上了，要求“催款人”直接向王某
要钱，但“催款人”要求各还各账，
迫于催款压力，崔某假装向“催款
人”打了 7 万元的借条，王某则向
崔某打了借款 8万元的借条。

显然，原告提供的证据存在一
定瑕疵，法官基于对当地人情世故
的经验认为，按常理男女恋爱分手
多是女方施压，以损失费或赔偿费
等形式让男方出钱或者出借条，但
本案有悖常理，可以推断婚外情期
间女方借了男方较大数额的钱款；
从公安笔录可以看出，崔某朋友假
装的“催款人”仅对男方实施了胁
迫，没有直接威胁女方，女方打借条
有自愿还钱的意愿。基于上述推断，
法官组织双方调解，一方面，要求崔
某考虑婚外情的不良影响、自身比
王某大近 20岁的实际，适当减少还
款数额；另一方面，要求王某承认借
款并返还部分借款，促成双方达成
调解，最终王某向崔某返还8000元。

“法律的生命一直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霍姆斯的经典名言提
醒人们，司法裁判是在当事人之间

确认和分配权利义务的专门活动，
这就要求对待法律不能像对待“仅
仅包含公理和推论的数学教科书
一样”，简单机械地判断证据之间
的逻辑关系。法律人必须理性认识

“审判席之高”，努力融入街巷市井
中的人间烟火，认真感受柴米油盐
背后的喜怒哀乐，自觉提升对案件
细节隐藏蹊跷的洞察力、对证据背
后案件事实的敏锐度，其专业素能
才会因经验而厚实，因阅历而担
当，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经验：法律中的那些人间烟火味儿
徐 清

《指环王》中人类与怪兽之战

法官因“审判席之
高”造成与世间距离遥
远。对于静坐于对面的
被告，法官唯一能够识
别和感知到的仅仅是调
查 书 里 被 告 的 恶 形 恶
状，而他本人人性的一
面以及真实的烦恼却无
从察觉。坚持“百姓视
角”可能是除了恪守合
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外一
个重要的法外概念，也
可能是在消除冤假错案
的漫长进路中法官必须
坚持和坚守的基本能力
和价值取向。

在日本司法体系中，下
级审判机构的判决已经相
当固化，从中见不到法官的
独立性，反倒是在法院内部
形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官
僚集团。法官被“隔离”于
社会生活之外，因此无法亲
身了解市民的生活感受；法
官 在 履 行 职 责 时 受 到“ 控
制”，从而导致陈词滥调化
的判决。

一个人一旦陷入了轻罪程序，
他所受到的一系列惩罚性对待可
能会超过任何法律判决。他可能
失去工作、信贷、福利、移民身份或
者住房……

汇集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发生的 12 个里程碑案例，将日本
近百年来的司法历程娓娓道来

一位卓越的法学家对世界各
地的法律制度如何管理司法以及
政治与司法的关系作了高度原创
性的比较分析


